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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全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

挂牌公司全称 武汉全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承诺主体名称 时维科技(海口)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
承诺主体类型 

□挂牌公司           □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  

□其他股东           □董监高  

√收购人             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 

□其他  

承诺来源 

□申请挂牌           □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 

□重大资产重组       □权益变动  

√收购               □整改  

□日常及其他  

承诺类别 

√同业竞争的承诺     √关联交易的承诺 

□资金占用的承诺     □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    

□股份回购的承诺  

√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  □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 

□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  √其他承诺 1、关于提供信 

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的承诺；2、关于个人

符合收购人条件的基本情况的声明与承诺；3、关于

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不注入房地产开发、房地产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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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涉房业务的承诺；4、关于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不

注入金融资产的承诺。 

承诺期限 长期 

承诺事项的内容 

（一）关于提供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性的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出具了《关于提供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承诺函》，

承诺如下： 

“本企业/本人保证已向 ST 全华和参与本次收

购的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次收购所必需的原始书面

材料、副本材料、复印件或口头证言和其它信息，并

保证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提供的文件材料及有关信息

均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；相关内容已经本企业/本人审阅，

确认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不会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” 

（二）关于收购人主体资格的声明 

收购人对主体资格出具《声明》，内容如下： 

“1、本企业系实缴出资总额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

合伙企业； 

2、本企业已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

转让交易账户，为ST全华现有股东，符合《投资者适

当性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具有参与ST全华股票交

易的资格； 

3、本企业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，不存在利用公众

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

况； 

4、本企业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

情形，未违反股转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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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； 

5、本企业在最近两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

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

仲裁的情形； 

6、不存在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

购公众公司的下列情形： 

（1）负有数额较大债务，到期未清偿，且处于持

续状态； 

（2）最近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

行为； 

（3）最近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

（4）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； 

（5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

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形。” 

（三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《承诺函》，详见本收购

报告书“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分析”

之“二、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”。 

（四）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已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《承诺函》，详见

本收购报告书“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

分析”之“三、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”。 

（五）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出具《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》，承诺如下： 

“1、本次交易完成后12个月内，不对外直接或者

间接转让持有的ST全华公司股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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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不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ST全华

的股份。 

若因本企业/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公司权益

遭受损害的，本企业/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并赔偿公

司遭受的损失。” 

（六）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出具《关于资金来源及支付情况的承诺函》，详见本

收购报告书“第二节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”之“五、

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、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”。 

（七）关于收购过渡期的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出具《关于本次收购过渡期的承诺》，详见本收购报

告书“第二节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”之“九、本次

收购的过渡期安排”。 

（八）关于独立性的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出具《承诺函》，承诺如下： 

“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本企业/本人将遵守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依法

行使股东权利，保证ST全华在资产、人员、财务、机

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性。本次收购不会对ST全华独立

性产生不利影响，本企业/本人保证不利用ST全华违

规提供担保，不以任何形式占用ST全华的资金，不以

任何方式影响公司的独立经营。如违反上述承诺和保

证，将依法承担由此给ST全华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。” 

（九）关于不注入金融属性、房地产开发业务或

资产的承诺 

收购人时维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朝阳、沈春艳

出具《关于不注入金融资产、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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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》，承诺如下： 

“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，本

企业/本人不会将所控制的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及其

他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置入挂牌公司，不会利用挂牌

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

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从事的业务，不会利用挂牌公司为

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提

供任何形式的帮助；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在相关监管政

策明确前，本企业/本人不会将所控制的房地产开发

业务置入挂牌公司，不会利用挂牌公司直接或间接从

事房地产开发业务，不会利用挂牌公司为房地产开发

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。” 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

 

二、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

收购人拟收购武汉全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成为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 

东、实际控制人，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，收购人作出上述承诺。 

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无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收购报告书》；  

（二）收购人出具的相关承诺函。 

 

 

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24 

武汉全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2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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